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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宝泰隆董事长焦云建议

支持东北地区氢能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全国人大代表、宝泰隆董事长焦云日前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氢

能产业有助于发展新经济、 培育新动能，引

领并带动装备制造、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对推动东北地区能源结构调整、

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议结合东北地区实际，给予差别化鼓励性

政策，支持该地区氢能产业发展，不断提升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积极探索

氢能是一种高效清洁能源，发展氢能产

业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

系，实现“双碳” 目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氢能产业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相关法规体系、 产业政策及标准逐步完善，

技术创新成效显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车辆

推广初具规模。 中国氢能联盟预计，到2050

年氢能在我国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至少达

到10%，产业链年产值约12万亿元，成为引

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在焦云看来，我国东北地区氢能产业发

展基础良好。“众多煤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会产出丰富的工业副产氢，而且东北地区

优越的风、光资源也成为电解水制氢的最大

优势之一，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气候特点适宜

氢能车辆的推广和应用。 ” 他说。

宝泰隆所处的七台河市是黑龙江省氢

能利用的领军城市。 近年来，七台河市积极

建设氢制备、氢提纯、氢储运、氢加注、氢应

用等氢能利用基础产业链条，加快氢能利用

市场的培育，逐步培育“氢生态” ，推动黑龙

江省氢能产业发展。

作为黑龙江省煤化工行业龙头企业，宝

泰隆已在能源化工和新材料领域深耕多年。

“这几年，我们在氢能产业布局上进行了不

少探索实践，投资建设相关氢能项目，并与

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合作，实现在氢能产

业核心技术、设备开发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

全方位突破，积极拓宽氢能源产业链。 ” 焦

云说。

据悉， 宝泰隆及相关合作方未来将以七

台河市为起点， 利用3至5年时间逐步打造辐

射佳木斯、牡丹江、鸡西、鹤岗、双鸭山等城市

群的“氢能经济圈” 和延伸牡丹江、哈尔滨、

绥化、大庆、齐齐哈尔等城市群的“氢能经济

带” ，并逐步向吉林省、辽宁省拓展，打造东

北地区乃至全国领先的氢能产业发展高地。

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东北地区尽管具有发展氢能产业的先

天优势，但氢能产业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其

他地区。

焦云表示，东北地区虽然拥有氢源，但氢

能产业链的各环节如装备、材料、工艺、电池

等领域的高技术企业基本空白，氢提纯、氢储

运、氢加注、氢应用及煤化工、油化工等全方

位产业链的“碳中和”生态尚未建立。

此外，由于没有形成氢能生态，东北地

区加氢站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氢

能源车辆示范应用推广进展缓慢。

“考虑到东北地区氢能产业现状， 应当

充分发挥当地氢源和氢能源汽车应用两大

地域优势， 通过加快氢能源汽车的推广，配

合加氢站建设等带动上游制氢、储氢、加氢

环节产业链逐步构建。” 焦云说，这有助于集

聚相关产业链资源，推动东北地区氢能生态

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进而

促进地区产业清洁、高质量发展。

东北地区受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气候

等因素综合影响，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还

面临着困难。

基于东北地区特殊情况， 焦云建议，国

家对氢燃料汽车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的重

卡、物流运输车等在东北地区推广给予特别

补贴，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对东北地区优

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贷款优先给予再

贷款支持或给予更多的额度分配，在贷款审

批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对东北地区建设加

氢站给予特别补贴，助推该地区氢能源基础

设施加速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艾可蓝董事长刘屹建议

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本报记者 刘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艾

可蓝董事长刘屹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建议， 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

设，在线监测船舶尾气排放。

扩大碳排放配额覆盖范围

2021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年，以

安徽省为例， 共有69家发电企业参与履约，共

履约配额4.27亿吨，顺利完成2019年-2020年

度发电行业碳排放配额履约工作。

在刘屹看来，目前碳排放配额核定和清

缴工作尚存在部分问题亟待解决。当务之急

是要加快立法，以《排污权交易管理暂行条

例》制定为抓手，明确配额分配、交易、履约

清缴过程中行政管理和市场运作的边界，同

时加大企业违约成本，将违约处罚金额与未

履约配额量及配额市场价格挂钩。

扩大碳排放配额覆盖范围，有利于做大

全国碳市场商品总量，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化。 刘屹建议，应将电力、钢铁、有色、建

材、化工、造纸等行业碳排放配额纳入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开展履约工作，并做好

各行业碳排放配额同质化工作。 同时，按照

国际通行的CCER审批原则和碳汇方法学，

重启新增CCER项目审批备案，并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进来， 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大

型、优质CCER项目建设，丰富全国碳市场

种类。

在线监测船舶尾气排放

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外，刘屹还重点关

注了船舶尾气治理领域，认为船舶尾气排放

在线监测是船舶尾气治理必要举措。

据介绍，自2015年交通运输部部署实施

船舶排放控制区相关方案至今， 在控制硫氧

化物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方面已取得了

明显成效。不过，尽管相关规定对SCR脱硝设

备的后处理装置有要求， 但在船检法规中尚

未纳入实施， 以致目前安装了氮氧化物后处

理装置的船舶尚未实施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刘屹建议，应重视船舶尾气排放监测相

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在船检法规以及

相关标准中明确船舶尾气监测设备的技术

标准和检验标准。 同时，大力开展船舶尾气

排放监测设备的开发。新造船强制加装尾气

监测设备并实时数据传输； 对于在用船舶，

政府可提供适当补贴，加装尾气监测设备并

实时数据传输；建立政府执法机构的大数据

平台，对上传运营船只尾气排放数据进行管

理，提供执法依据。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陈康平：

多维保障可再生能源产业

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刘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 晶科能源

CEO陈康平从进一步优化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环

境、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加强光伏复合项目用

地保障助力乡村振兴三方面提出建议， 助力可再生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营造规范有序的开发建设环境

在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持续高增长的情况

下，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发布通知，要求减轻可再生

能源领域企业负担，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水平，

加速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陈康平表示，为进一步营造规范有序、良性健康

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建设环境， 高质量推动可再

生能源全方位、规模化发展，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建议积极开展企业减负情

况排查清理； 国家相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可再生能

源领域企业减负情况排查，并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发布典型违规案例，保障可再生能源企业减负发展。

同时，项目招投标需进一步加强监管。 他建议，

国家相关部门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项目

开发的招投标制度，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保障企业投

资积极性。

项目建设的落地工作离不开各职能部门统筹保

障。 陈康平建议，加强各级政府间上下联动，统筹资

源、土地、消纳等要素，为项目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各

地应加快年度整体开发方案编制， 完善项目开发管

理政策，合理限定项目开发时间，保障可再生能源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

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储能具有响应快、效率高等特点，是构建“源网

荷储” 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基础之一。 伴随着我国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型储能的需求将不

断释放。当前新能源配置储能仍面临政策机制、成本

等诸多挑战， 制约了新型储能的健康规范发展和规

模化应用。

2021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密集出台了一批支持

新型储能发展的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为推

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陈康平结合现有政策和发

展基础提出建议： 一是在加快建设各类电力市场的

基础上，研究编制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指南，

明确新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市场、现货市场、辅助

服务市场的交易机制、价格形成机制、技术标准等。

二是指导各地合理确定新型储能配置规模。 该项工

作可由相关部委指导各地开展地方性的储能需求研

究，进行容量配置和功率配置分析、经济性分析等，

因地制宜确定新型储能的合理配置规模和时间节

点。根据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按年度发布储能容量需

求信息，为各地区储能产业发展提供明确依据，指引

储能项目建设更好地开展。

加强光伏复合项目用地保障

目前，光伏产业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但在实践中，诸如用地标准不明确、各地征税情形不

一等问题影响农村光伏产业发展， 其中光伏复合项

目用地方面的问题较突出。

为不断推进光伏与乡村融合发展，陈康平建议，

进一步明确光伏复合项目用地政策指引。 相关部门

可在鼓励政策的基础上，以坚守生态红线、不改变原

用地性质为前提， 引导各地进一步明确适合开发光

伏复合项目的土地类型， 明确在一般耕地、 灌木林

地、坑塘水面、水库水面、园地等建设光伏复合型项

目的适用规范，为市场主体因地制宜建设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等具有综合经济社会效益的光伏复合项目

提供便利，带动产业振兴，加快能源转型进程。

考虑到光伏复合项目具有明显的综合效益，陈

康平建议， 国家层面出台支持光伏复合项目建设的

税收优惠政策， 明确光伏复合项目中光伏阵列的耕

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减免规定。 统一耕地占用税、

土地使用税的征管方式， 既有助于稳定光伏复合项

目开发预期，也有助于降低项目税费负担，进一步推

动光伏新能源在乡村的广泛应用，促进乡村‘双碳’

目标的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工董事长张新建议

加快建设新疆新能源大基地 提高“疆电外送” 能力

●本报记者 何昱璞

全国人大代表、 特变电工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新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转向清洁能源为主的低碳电力结构

是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举措，建议加快

以新能源为主体、煤电清洁高效利用的新能

源大基地建设，助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

多能互补发展。

推进新疆新能源大基地建设

新疆资源禀赋明显，风能资源总储量、太

阳能年辐射照度总量均居全国第二位， 新能

源产业发展潜力和空间较大。 张新介绍，“十

三五” 以来，新疆电网新能源快速发展，装机

规模始终位居全国前列、西北第一，累计消纳

新能源电量2303亿千瓦时，新能源利用率提

升至91.1%，较“十二五” 提升28.1个百分点。

“为保证新疆地区丰富的新能源资源利

用， 保障国家下达的各项新能源消纳任务完

成，亟需依托新疆风光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建

设新疆新能源大基地，提升新能源电力电量占

比，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张新表示。

张新建议，加快以新能源为主体、煤电

清洁高效利用的新能源大基地建设。一是从

国家层面稳步推动新能源向主体电源转变，

服务新疆清洁、低碳、优质转型，制定新能源

大基地建设发展战略，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二是全力确保新能源大基地自身

的安全稳定可靠，优化新疆区域的新能源和

煤电配比组合，加快新疆煤电清洁高效大规

模开发利用，煤电占比不低于30%。 三是加

强高比例新能源下的供电保障应急措施建

设，增配适当比例的应急调峰电源。

打造国家煤炭转型高质量发展保供基地

“实现准东煤大规模、清洁、低碳、高效利

用，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新疆煤炭资

源有效利用、推动新疆产业布局合理化和经济

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

张新说， 新疆准东煤田是我国最大的整装煤

田，预测储量达到3900亿吨，已探明储量2136

亿吨，占全国储量的7%。准东煤层具有资源禀

赋好、开采条件优、生产成本低的优势。

为有效推动准东优势资源就地转化为

经济发展动力，张新建议，将新疆准东煤田

打造为国家煤炭转型高质量发展保供基地，

参与全国煤炭市场供应， 重点支持安全、智

能、 绿色的先进优质煤矿进一步释放产能，

并在国家和新疆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 规

划中给予支持， 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助

力构建现代能源体系。 同时，鉴于准东大型

露天煤矿承担保障南疆地区民生用煤任务，

对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增产保供的煤矿，在核

增产能指标购买时给予特殊的差别化政策

支持。

加快“疆电外送”特高压新通道建设

张新表示，支持“疆电外送” 特高压新通

道建设， 有利于提高新疆现有电力设施利用

率， 提升新疆清洁能源开发与消纳及煤炭资

源利用，推动新疆经济发展。 同时，为保障国

家能源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建议推动“疆电外送” 特高压第四通道建设。

张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截至2021年

1月上旬， 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达到1.03亿

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43.4%，但目前

建成投运的“两交两直”“疆电外送” 通道

外送能力约2500万千瓦，外送能力不足已成

为制约“疆电外送” 能源战略持续推进和疆

内新能源电力消纳空间拓展的瓶颈。

准东地区是我国重要的 “西气东输”

“疆电东送” 能源基地，也是新疆千万千瓦

级新能源基地和千万千瓦级煤电基地。张新

表示，准东地区电网送出条件优越，输变电

设施完善， 风光及煤炭资源和土地资源丰

富，具备“统一规划、集中布局、规模开发、就

近送出” 的电源项目建设优势， 可以作为

“疆电外送” 特高压第四通道建设的起点。


